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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维护各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依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

定大会须知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由公司证券部具体负责大会各项事宜。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在会议召开前的 30 分钟内向证券部办

理签到手续，并按规定出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注明委托范围）、本人身份证（或

者单位证明）等证件，经验证后方可出席会议。 

三、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特殊情况，应经工作组

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 

四、与会者请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期间不要大声喧哗，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静

音状态。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股东要求发言与质询的，应先取得大会主持人的同意，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

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

权拒绝回答。每位股东发言限在 5 分钟内，以使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 

六、本次大会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以书面表决

方式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法请参照公司发布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七、表决投票统计，由两名股东（或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见证律师担任，计票员

合并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最终表决结果以决议形式当场公布。  

八、公司聘请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会议期间谢绝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十、会议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公司证券部联系。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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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 6 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学敏先生 

    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一、签到、宣布会议开始 

        1、与会人员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2、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并介绍会议出席情况 

    二、董事会秘书宣读会议须知 

    三、推选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参与计票和监票，统计表决情况 

    四、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津贴的方案》 

2、审议《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津贴的方案》 

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提问 

六、对议案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 

七、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八、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签署会议文件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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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津贴的方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为充分

调动公司董事的工作积极性，依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目前整体经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

同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经公司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拟定了第四届董事津贴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按其所在岗位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单独享受董

事津贴； 

（2）外部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税前）； 

（3）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税前）； 

上述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为公司工作的实际支出费用由

公司承担；本董事人员津贴标准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相关董事履职之日起开始执行。 

请各位股东审议。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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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津贴的方案》 

各位股东： 

公司监事会参照公司所处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拟定公司第四届监事津贴方案如下： 

（1）职工代表监事按其所在岗位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单独享受监事津贴；   

（2）外部监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税前）。 

监事出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为公司工作的实际支出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监事人员津贴标准自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相关监事履职之日起开始执行。 

请各位股东审议。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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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应按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

以及董事会的运行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仍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

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在征得本人同意后，

依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的审查结果，经董事会

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如下： 

陈学敏先生、卢现友先生、夏勇强先生、刘景麟先生、郑相康先生、章吉林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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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学敏先生：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级工程师，本科毕业于中南

工业大学冶金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精细化工专业。1988 年 8 月至 1992 年 6 月，

于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工作。1992 年 7 月，进入新星化工工作，1992 年 8 月-1999 年 6 月，

历任公司销售总监、技术总监，1999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新星轻合金

材料（惠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沃立美生命科学实验室（深圳）有限公司董

事。 

卢现友先生：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师，1994 年 1 月至 2001

年 7 月先后担任深圳新茂林怀表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2001 年 8 月至今先后担任

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瑞金市绵江萤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监事、新星轻合金材料（惠州）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辉

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夏勇强先生：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4 年 5 月至 1995 年 8 月，

于华泰胶粘带（香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1995 年 9 月至 1998 年，于瑞昌（香港）

停车场设备仪器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作；1998 年 3 月至 2000 年 12 月，于正大新秀丽

箱包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现任公司销售总监、董事兼副总经理，新星轻合金材料（洛

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 

刘景麟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于江西润田天然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2002 年 2 月至 2005 年 5 月于深圳

市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任职；2005 年 5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深圳国泰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2006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深圳市创思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曾担任深圳市富

莱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瑞金市绵江萤矿有限公司监事，

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普瑞科技

（全南）有限公司监事。 

郑相康先生：1955 年出生，香港永久居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市场管理专业。1990

年至 1992 年，任加拿大铝业公司（冶金与化学）有限公司（Alcan Smelters&Chemical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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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经理；1992 年至 1995 年，任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 Aluminium Limited）亚太地

区市场推广经理；1995 年至 1998 年，任加拿大铝业公司日经中国有限公司（Alcan Nikkei 

China Limited）市场营销经理；1998 年至今，任联领金属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09 年

至今，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 年 9 月至今，任惠州

市岩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章吉林先生：1963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 年毕业于江

西冶金学院选矿工程专业，2004 年获得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职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7-2013 年，在中国有色金属标准研究所、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有色传媒中

心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世

界中国金属》、《中国金属通报》三刊副总编，获国家标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一

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2014 年至今，在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工作，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多次参加铜、铝合金各种新应用项目的鉴定评价工作，并参

与策划组织铜、铝加工材在交通、建筑、电力等领域大型应用推广活动；应邀相继在中国

铝加工国际论坛，中国铜、铝加工产业链峰会及中国铝加工产业年度大会等大型会议上发

表演讲十多场；组织、参与全国及地方铝加工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及战略研究项目十多项；

组织编写《铝合金的应用开发》丛书；是国家发改委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及项目评审专家、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制造业单项冠军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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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应按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

以及董事会的运行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仍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

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依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的审查结果，经董事会提名，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如下： 

贺志勇先生、林志伟先生、宋顺方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材料，审核结果为无异议，

公司可以履行决策程序选举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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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顺方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信阳师范学院，法学学士，执业律师。

2002 年至 2010 年，任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10 年至 2011 年，任立信

染整机械（深圳）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广东君言律师事务

所律师；2019 年 3 月至今，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

事。 

林志伟先生：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汕头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深圳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和澳洲西悉尼大学联合培养会计学博士；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从事监管政策等博士后研究工作。2014 年 6 月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目前担任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会计系副主任职务。2018 年 11 月至今，担任

广州九恒条码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 2 月至今，担任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贺志勇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

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1993 年至 2003 年，历任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二级支行

科员、科长、支行行长；2003 年至 2016 年，任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支行行长，分行部

门总经理；2016 年至今，任深圳市亿珲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6 年 4 月至今，担

任深圳布谷天阙基金管理公司副董事长；2017 年 4 月至今担任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担任潮州市瀛洲布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担任茅恒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8 月至今，

担任金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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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应按程

序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的运行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仍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任期自股

东大会审议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监事会推举，现提名谢志锐先生、黄曼女士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镇怀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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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谢志锐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1 年毕业于广东司法学院，

本科学历。1991 年至 1995 年任职于广东郁南县司法局；曾担任广东桃园律师事务所主任，

目前为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黄曼女士：1960 年出生，香港永久居民，于澳门城市大学就读计算机与商业数学课程，

获得理学士学位。曾于加拿大铝业有限公司工作多年，历任业务经理，销售管理经理及高

级商务经理，拥有超过 30 年海外、国内铝行业的市场发展，营运及管理经验。目前为联

领金属有限公司董事、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监事。 

 


